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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文件 
 

鄂应急办〔2020〕18 号 
 

 
 

 

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应急管理局： 

近期，省厅在安全生产检查督导时发现个别地区危险化学品

（化工）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建设项目）存在未经安全设施设计

审查同意，未批先建、擅自改建、违规建设等问题，既违反国家

法律法规，又同步生成安全隐患。为落实《湖北省危险化学品安

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各项工作任务要求，经研究，决

定在全省开展建设项目清理整顿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清理整顿目的 

对全省建设项目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摸清在建项底数，清理

整顿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，未取得安全审查批复的在建和已

建成、超期试生产或因各种历史原因存在安全审查手续不全等问

题的建设项目，着力解决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存在的把关不严、质

量不高等问题，确保安全审查严肃性，确保建设项目本质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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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清理整顿范围 

清理整顿范围包括省、市以及委托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实施安

全审查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。重点包括未取得安全审查

意见书而主体工程擅自开工建设，主体工程与安全设施未同步设

计、同步施工，实际建成项目与规范不符，未取得安全许可投入

生产的项目，以及其它违反建设项目法规规章要求的行为。 

（一）建设项目是否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

理办法》（原安监总局 45 号令，以下简称 45 号令）和《湖北省
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鄂安监规〔2013〕

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依法分级办理安全审查手续。 

（二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是否做到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；安全设施设计未批复前是否存在主体工程擅自

开工建设行为。 

（三）建设项目试生产、安全验收是否符合 45 号令要求，

竣工验收合格后是否按规定申请危险化学品安全许可。 

（四）组织对各地安全审查案卷进行抽查，核实建设项目安

全审查的合规性（省厅另行通知）。 

三、工作步骤及要求 

（一）摸清建设项目底数。各地要制定项目清理整顿工作方

案，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进度安排，全面摸清底数，不留死角盲

区，按湖北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清理清单样表（附件）分类填

表统计（2018 年以来安全审查手续齐全和不齐全的分类统计）。8

月 30 日前逐级报送至省应急管理厅危化处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。 

（二）严厉整顿非法违法行为。各地要借助安办、专委会平

台形成工作合力整顿非法违法行为，对发现非法违法项目，应依

法责令停止生产（建设），拒不执行的，对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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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联合惩戒，依法采取停水、停电等措施。对未经安全设施设

计审查已建成的项目，要组织专家或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

全面复核，严格审查，认真整改，确保合规。整顿情况于 9月 30

日前报省应急管理厅危化处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。 

（三）严格复核建设项目审查质量。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省

厅将对照各地上报清单，分批分类抽查，组织对建设项目安全审

查案卷进行评审，并将安全审查质量情况及合规性进行通报。 

（四）强化建设项目监管。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是《安全生产

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以及 45 号令赋予各级应急管理

部门的职责，是确保企业本质安全的重要基础和保障，各地要将

建设项目合法合规性纳入各类检查督查内容，强化建设项目的安

全审查和安全监管。项目审查前，负责审查的责任人要到项目现

场实地核实有无未批先建问题，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后，方可组

织安全审查。 

请各地迅速传达并落实本通知要求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时

向省厅危化处反馈。 

联系人：程柏松，027-87366855。邮箱 809180549@qq.com 

 

附件：湖北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清理清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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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湖北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清理清单 

序

号 

所

在

市

县 

企

业

名

称 

项

目

名

称 

类

别 

核准

备案

时间

“三

通一

平”

时间

安全条件审查 

涉 及

的 重

点 工

艺 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
主体

工程

施工

开始

时间

试生产

（使用）

起始时

间 

安全验收

评价构机

构及竣工

验收时间 

备

注 
评价

机构 

审查

时间 

意见

书文

号批

复时

间 

设计

单位

审查

时间

意见

书文

号批

复时

间 
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类别包含生产类、使用类和经营储存类；备注栏按未批先建、批建不符等标注；主体施工开始时间以合同

约定为准。 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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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23日印发 

 


